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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報告書發行與管理 

本報告書依據 ISO 14064-1:2018 建置，涵蓋期間為民國 112 年 (西元 2023 年)  01 月

01 日～ 12 月 31 日高雄興亞股份有限公司溫室氣體盤查清冊資料，有關報告書之發行與保

管重點如下： 

1. 本報告書經總經理核准後發行。 

2. 本報告書為本廠內部參考文件，僅供內部溫室氣體管理及第三者查證應用。 

3. 報告書撰寫者資訊 

姓名 陳美英 

電話 07-3634157 

電子信箱 mei-ying@ko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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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司簡介與政策聲明 

一、前言 

自 1997 年 12 月第三次締約國大會(COP3)簽署京都議定書後，全球先進國家均研擬因應

溫室氣體減量的方法與措施，2005 年 2 月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後，全球各國更積極建立了

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的共識，2007 年 12 月巴里路線圖進一步強調開發中國家應推動可量測

(Measurable)、報告(Reportable)及可供查證(Verifiable)之適當減緩行動，2009 年 12 月丹麥哥

本哈根會議更針對後京都世界各國溫室氣體減量提出可行方案。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 2014 年「溫室氣體排放缺口報告」指出，全球碳中和應於 2055 年

至 2070 年間達成，否則地球將面臨氣候變遷災難。2015 年聯合國發布「2030 年永續發展方

針」，公布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人類和地球的「和平與繁榮」提供了現在與未來的

共享藍圖。基於全球減碳趨勢，我國響應聯合國氣候變遷的目標，亦提出「2050 淨零路徑

里程碑」，隨後於 112 年 1 月 10 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以達成節能減碳之永續發展目。 

    高雄興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因應全球永續發展趨勢於 2015 年底《聯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1 屆締約國(COP21)後「巴黎協議」產生，加上環境部《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於 2015 年 7 月正式公布實施，配合國家整體溫室氣體減量策略發展，以達

成節能減碳之永續發展目標，特配合政府政策，持續進行公司內部溫室氣體盤查，以瞭解溫

室氣體排放實況，進而訂定改善措施，以求達成二氧化碳排放減量之目標。  

    本公司基於關心全球氣候變遷、善用資源及善盡企業的責任，根據 ISO/IEC 14064-1： 

2018 要求，對溫室氣體管制發展趨勢及因應未來溫室氣體減量之要求，進行系統化的溫室

氣體排放盤查 與清冊建置及查證程序等推動計畫，提供日後實施有效的減量改善方案作參

考。今後除將持續推動溫室氣體排放管制以降低成本外，並期盼能達成兼顧資源效率、能源

節約、環境保護的永續能源發展，共同為產業朝向低碳型經濟社會來努力。  

 

二、公司簡介 

企業經營價值「循環、有限、調和、豐碩」 

    企業正以不同於過往的巨大力量，影響全世界而達到地球規模，正值此際，我們認為經

營、企業活動必須立足於正確的時代認知上。20 世紀是代表人口爆炸的「擴大、無限、征

服、便利性」的人類本位概念之時代。正因如此，不僅人類，甚至地球上所有共生物都因而

面臨存續的危機。 

    面對這個時代，我們站在資源是「有限」的觀點，企圖調和孕育人類的地球環境與所有

在此應生生不息的生物，並認為應該從擴大進化成循環，且應由追求便利性到從調和中追求

豐碩。 

    KOA 將企業經營價值定調為「循環、有限、調和、豐碩」，並盡全力創造「以地球為本

的人類、以人為本的經營」的空間（場域）。今後進行企業經營時，將不會忘記 KOA 得以持

續經營乃是因眾人賜緣，並銘記與孕育人類生命的地球融為一體的信念。 

     

 

三、預期用途 

為接軌國際議題，提升競爭力，以及實施社會責任，進行本報告書撰寫，以展現本公司

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及推動減碳的決心。 

 

四、報告書涵蓋期間與責任/有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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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報告書盤查內容係以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 112 年 12 月 31 日於組織地理邊界範圍內產

生之所有溫室氣體為盤查範圍。 

2. 本報告書盤查範圍只限於本公司組織邊界營運範圍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未來若有變動時，

本報告書將一併進行修正並重新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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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盤查邊界設定 

一、組織邊界設定 

本次組織邊界之設定，遵循 ISO 14064-1:2018 標準，採用營運控制權法。 

本報告書所涵蓋之範圍為高雄興亞股份有限公司座落於高雄市楠梓區開發路 17-2 號，其

地理邊界圖如圖 1 所示，廠區平面圖如圖 2 所示。 

圖 1、高雄興亞股份有限公司 地理邊界圖 圖 2、高雄興亞股份有限公司 廠區平面圖 

 

 

 

二、報告邊界 

本公司針對類別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移除量、類別二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

鑑別，相關排放源如表 1 所示。 

 

表 1、高雄興亞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邊界彙整表 

類別 型式 排放源 產生之溫室氣體 

類別一 移動 公務車-車用汽油 CO₂、CH₄、N₂O 

類別一 逸散 二氧化碳滅火器-二氧化碳 CO₂ 

類別一 逸散 化糞池-廢水處理 CH₄ 

類別一 逸散 車用空調-R-134A HFCs 

類別一 逸散 冷氣機-R-410A HFCs 

類別一 逸散 冷氣機-R-32 HFCs 

類別一 逸散 六氟丙烷滅火器-HFC-236fa HFCs 

類別一 製程 WD40-二氧化碳 CO₂ 

類別一 製程 焊條-焊條 CO₂ 

類別二 外購電力 電力-外購電力 CO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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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報告溫室氣體排放量 

一、溫室氣體排放類型與排放量說明 

 溫室氣體之種類係指上述標準定義之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₄)、氧化亞

氮(N₂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₆)、三氟化氮(NF₃)以及其他經

環境部公告者，但不包含蒙特婁議定書規範之氟氯碳化物(CFCs)。 

 

二、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一排放) 

本公司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源如表 2 所示，包含本公司無固定式排放源移動源燃燒的直接

排放，例如：公務車，人為活動產生的逸散排放，例如：二氧化碳滅火器、化糞池、車用

空調、冷氣機、六氟丙烷滅火器，產生溫室氣體排放製程，例如：WD40、焊條。此外，本

次盤查範圍無土地利用變化，也無生質燃料直接排放。 

 

表 2、高雄興亞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源 

類別 型式 排放源 CO₂ CH₄ N₂O HFCs PFCs SF₆ NF₃ 

類別一 移動 公務車-車用汽油 v v v     

類別一 逸散 二氧化碳滅火器-二氧化碳 v       

類別一 逸散 化糞池-廢水處理  v      

類別一 逸散 車用空調-R-134A    v    

類別一 逸散 冷氣機-R-410A    v    

類別一 逸散 冷氣機-R-32    v    

類別一 逸散 六氟丙烷滅火器-HFC-236fa    v    

類別一 製程 WD40-二氧化碳 v       

類別一 製程 焊條-焊條 v       

 

三、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二排放) 

本公司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如表 3 所示，本廠類別二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皆來自

於外購電力部份。 

 

表 3、高雄興亞股份有限公司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 

類別 型式 排放源 CO₂ CH₄ N₂O HFCs PFCs SF₆ NF₃ 

類別二 外購電力 電力-外購電力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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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本公司 112 年度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 690.358 公噸 CO2e。 

全廠七大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表 

溫室氣體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年總排放當量

註
 

生質排放當量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658.6208 9.5976 0.0611 22.0786 0.0000 0.0000 0.0000 690.358 0.0000 

氣體別占

比 (％) 
95.40% 1.39% 0.01% 3.20% 0.00% 0.00% 0.00% 100.00% 0.0000 

 

類別一、七大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表 

溫室氣體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年總排放當量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1.9466 9.5976 0.0611 22.0786 0.0000 0.0000 0.0000 33.6839 

氣體別占比 

(％) 
5.78% 28.49% 0.18% 65.55% 0.00% 0.00% 0.00% 100.00% 

 

全廠溫室氣體範疇別及類別一與二排放型式排放量統計表 

範疇 

類別一 類別二 

總排放當量 固定

排放 
製程排放 

移動排

放 

逸散排

放 
能源間接排放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33.6839 
656.6742 690.358 

0.0000 0.0072 2.0201 31.6566 

氣體別占比 

(％) 

4.88% 
95.12% 100.00% 

0.00% 0.00% 0.29%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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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溫室氣體排放量化 

一、量化方法 

本公司各種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式主要採用「排放係數法」及「質量平衡法」計算，公

式如下。 

CO2 排放當量 = 𝛴活動數據 ×  排放係數 ×  各溫室氣體全球暖化潛勢值(GWP) 

 

1. 類別一 

A. 固定式燃燒排放源 

表 4、固定燃燒排放源 CO2 

排放源名稱 原燃物料或產品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係數來源 排放量 

(公噸/年) 
GWP CO₂排放當量 

(公噸 CO₂e/年) 
無 CO₂固定排放源 

 

表 5、固定燃燒排放源 CH4 

排放源名稱 原燃物料或產品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係數來源 排放量 

(公噸/年) 
GWP CO₂排放當量 

(公噸 CO₂e/年) 
無 CH₄固定排放源 

 

表 6、固定燃燒排放源 N2O 

排放源名稱 原燃物料或產品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係數來源 排放量 

(公噸/年) 
GWP CO₂排放當量 

(公噸 CO₂e/年) 
無 N₂O 固定排放源 

 

B. 移動式燃燒排放源 

表 7、移動式燃燒排放源 CO2 

排放源

名稱 
原燃物料

或產品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係數來源 排放量 

(公噸/

年) 

GWP CO₂排放當

量 

(公噸 CO₂e/

年) 
公務車 車用汽油 857.0000 公

升 
2.2631328720 公斤/

公升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

表 6.0.4 版 
1.9395 1.00 1.9395 

 

表 8、移動式燃燒排放源 CH4 

排放源

名稱 
原燃物料

或產品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係數來源 排放量 

(公噸/

年) 

GWP CO₂排放當

量 

(公噸 CO₂e/

年) 
公務車 車用汽油 857.0000 公

升 
0.0008164260 公斤/

公升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

表 6.0.4 版 
0.0007 27.90 0.0195 

 

表 9、移動式燃燒排放源 N2O 

排放源

名稱 
原燃物料

或產品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係數來源 排放量 

(公噸/

年) 

GWP CO₂排放當

量 

(公噸 CO₂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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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公務車 車用汽油 857.0000 公

升 
0.0002612563 公斤/

公升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

表 6.0.4 版 
0.0002 273.00 0.0611 

 

C. 逸散排放源 

表 10、逸散排放源 CO2 

排放源名稱 原燃物料或

產品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係數來源 排放量 

(公噸/

年) 

GWP CO₂排放當量 

(公噸 CO₂e/

年) 
二氧化碳滅

火器 
二氧化碳 0.0000 公

斤 
1.0000000000 公斤/公

斤 
自廠發展係

數 
0.0000 1.00 0.0000 

 

表 11、逸散排放源 CH4 

排放源

名稱 
原燃物料

或產品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係數來源 排放量 

(公噸/

年) 

GWP CO₂排放當

量 

(公噸 CO₂e/

年) 
化糞池 廢水處理 89.7513 人

-年 
0.0038250000 公斤/

人-年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

表 6.0.4 版 
0.3433 27.90 9.5780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6_逸散排放源)之化糞池排放源公式 BOD 排放因子 

(公噸 CH4/公噸-BOD) × 平均污水濃度 (mg/L) × 工作天數(天) × (每人每天工作時間(小時) × 

每人每小時廢水量(公升/小時)) × 化糞池處理效率 (%)，並使用預設排放係數考量參數，BOD

排放因子為 0.6 公噸 CH4/公噸-BOD、平均汙水濃度為 200mg/L、工作天數 300 天、每人每天

工作時間 8 小時、每人每小時廢水量 15.625 公升/小時、化糞池處理效率 85%，依此換算 CH4

排放係數 0.0038250000 公噸/人-年。 

 

 

表 12、逸散排放源 HFCs 

排放源名

稱 
原燃物料

或產品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係數來源 排放量 

(公噸/

年) 

GWP CO₂排放當

量 

(公噸 CO₂e/

年) 
車用空調 R-134A 0.7500 公

斤 
0.2000000000 公斤

/公斤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

理表 6.0.4 版 
0.0002 1530.00 0.2295 

冷氣機 R-410A 321.5681

公斤 
0.0300000000 公斤

/公斤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

理表 6.0.4 版 
0.0096 2255.50 21.7589 

冷氣機 R-32 3.9000 公

斤 
0.0300000000 公斤

/公斤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

理表 6.0.4 版 
0.0001 771.00 0.0902 

六氟丙烷

滅火器 
HFC-236fa 0.0000 公

斤 
1.0000000000 公斤

/公斤 
自廠發展係數 0.0000 8690.00 0.0000 

 

設備排放因子引用環境部氣候變遷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本(8.設備之冷媒

逸散率排放因子)之中間值，如表 13。 

表 13、設備之冷媒逸散率排放因子 

設備名稱 排放因子

（％） 

防治設備回

收率（％） 

防治設備

使用率

（％） 

冷媒排

放係數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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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冷凍、冷藏裝備 0.3 0 0 0.003000 公斤/公斤 

獨立商用冷凍、冷藏裝

備 

5.5 0 0 0.055000 公斤/公斤 

中、大型冷凍、冷藏裝

備 

20.0 0 0 0.200000 公斤/公斤 

交通用冷凍、冷藏裝備 33.0 0 0 0.330000 公斤/公斤 

工業冷凍、冷藏裝備，

包括食品加工及冷藏 

16.0 0 0 0.160000 公斤/公斤 

冰水機 9.0 0 0 0.090000 公斤/公斤 

住宅及商業建築冷氣機 3.0 0 0 0.030000 公斤/公斤 

移動式空氣清靜機 20.0 0 0 0.200000 公斤/公斤 

 

表 14、製程排放源 CO2 

排放源名

稱 
原燃物料或產

品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係數來源 排放量 

(公噸/

年) 

GWP CO₂排放當量 

(公噸 CO₂e/

年) 
WD40 二氧化碳 227.1000 公

斤 
0.0250000000 公斤/公

斤 
自廠發展係

數 
0.0057 1.00 0.0057 

焊條 焊條 0.4000 公斤 3.6666666666 公斤/公

斤 
自廠發展係

數 
0.0015 1.00 0.0015 

 

依 WD-40 之安全資料表(SDS)，可知其組成包含 2~3 Wt%之 CO₂，取其平均值 2.5%；因

CO₂係作為 WD-40 之推進劑，當使用 WD-40 時，亦將造成 CO₂逸散，故假設每使用 1 單位重

量之 WD-40 時，會有 2.5%之單位重量 CO₂隨之逸散。  

 

2. 類別二 

A. 間接排放源(外購電力) 

表 15、間接排放源(外購電力)排放源 

排放源

名稱 
原燃物料

或產品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係數來源 排放量 

(公噸/

年) 

GWP CO₂排放當量 

(公噸 CO₂e/

年) 
電力 外購電力 1329300.0000

度 
0.4940000000 公

斤/度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

理表 6.0.4 版 
656.6742 1.00 656.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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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數據品質管理 

一、活動數據蒐集 

本廠針對溫室氣體排放源活動數據蒐集方式與來源，已建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表，詳見

表 16，以下將針對各排放源數據蒐集方式進行敘述。 

 表 16、高雄興亞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排放源活動數據表 

類別 排放型式 原燃物料或產品 活動數據 單位 數據來源表單名稱 

類別一 移動 車用汽油(公務車) 0.8570 公秉 加油發票 

類別一 逸散 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滅火器) 0.0000 公噸 無使用量 

類別一 逸散 廢水處理(化糞池) 0.0898 人-年 出勤紀錄 

類別一 逸散 R-134A(車用空調) 0.0008 公噸 規格型號 

類別一 逸散 R-410A(冷氣機) 0.3216 公噸 型號規格 

類別一 逸散 R-32(冷氣機) 0.0039 公噸 冷氣機型號規格 

類別一 逸散 HFC-236fa(六氟丙烷滅火器) 0.0000 公噸 無使用量 

類別一 製程 二氧化碳(WD40) 0.2271 公噸 WD40盤點 

類別一 製程 焊條(焊條) 0.0004 公噸 焊條盤點 

類別二 外購電力 外購電力(電力) 1329.3000 千度 電費單 

二、排放係數來源 

針對各種不同的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係數優先使用量測之自廠發展係數或質量平衡所得

係數，其次為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選用適當之排放係數選用適當之排放係數，

若無適用之排放係數時則採用國際公告適用係數。 

三、全球暖化潛勢值(GWP) 

計算出各類溫室氣體排放量後，再個別乘上 IPCC 第六次評估報告(AR6)之全球暖化潛勢

值(2021)GWP 值，換算為每年單位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tCO2e。 

四、量化方法變更說明 

量化方法改變時，本公司除以新的量化計算方式計算外，並需與原來之計算方式做一比較，

並說明二者之差異及選用新方法的理由。 

五、有效位數 

有關本公司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之有效位數設定，係參考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公告「國家溫室

氣體登錄平台運算方式第 4 版」之建議進行，活動數據填寫位數為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 4 

位，排放係數填寫位數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 10 位，全廠溫室氣體總量四捨五入至小數點

後第 3 位。 

 

六、不確定性評估 

本次盤查之不確定性評估主要引用自『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有關溫室氣體清冊與計算方面

統計參數不確定性的不確定性評估指引』，進行參數(活動數據排放係數)之不確定性評估，本

公司溫室氣體不確定性量化評估方式，主要利用活動數據、排放係數與排放量加權比例來進

行評估。本廠的排放係數不確定性數據來源為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之建議數值，

其餘則為 IPCC 2006 建議數值，詳見表 17 。IPCC 建議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之不確定性，

詳見表 18。 



 

12 

 

 

表 17 、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之不確定性信賴區間及來源 

原燃

物料

或產

品 

活動數據之不確定性 CO2 之排放係數不確定性 

名稱 

95%信

賴區間

之下限 

95%信

賴區間

之上限 

數據 

來源 

溫室

氣體 

95%信

賴區間

之下限 

95%信

賴區間

之上限 

係數不確定性

資料來源 

車用

汽油 
- 1.0% + 1.0% 

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油量計檢定檢查技

術規範 CNMV 117 第 3 版」規範油量計

之檢定公差為 0.5%，以公差再乘以 2 倍擴

充係數計算，以±1.0%做為本數據之不確定

性。 

CO2 - 2.6% +5.3% 

溫室氣體排放

係數管理表

6.0.4 版之建議

數值 

柴油 - 1.0% + 1.0% 

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油量計檢定檢查技

術規範 CNMV 117 第 3 版」規範油量計

之檢定公差為 0.5%，以公差再乘以 2 倍擴

充係數計算，以±1.0%做為本數據之不確定

性。 

CO2 - 2.0% +0.9% 

溫室氣體排放

係數管理表

6.0.4 版之建議

數值 

其他

電力 
- 1.0% + 1.0% 電度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 6 版 CO2 - 7.0% +7.0% 

IPCC 2006 建

議數值 

 

表 18 、IPCC 建議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之不確定性 

氣體 來源類別 排放係數 活動數據 整體不確定性 

CO2 能源 7% 7% 10% 

CO2 工業製程 7% 7% 10% 

CO2 土地利用改變與造林 33% 50% 60% 

CH4 生質燃燒 50% 50% 100% 

CH4 油氣開採活動 55% 20% 60% 

CH4 煤礦開採及處理活動 55% 20% 60% 

CH4 稻米耕種  3/4  1/4 1 

CH4 廢棄物  2/3  1/3 1 

CH4 畜牧 25 10 25 

CH4 牲畜廢棄物 25 10 20 

N2O 工業製程 35 35 50 

N2O 農業土壤     2 階幅度變化 

N2O 生質燃燒     100% 

 

表 19 、高雄興亞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溫室氣體不確定性量化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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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不確定性評估之排放量絕對

值加總 

排放總量絕對值

加總 本清冊之總不確定性 

658.6943 690.358 

進行不確定性評估之排放量佔總排放量之比例 
95%信賴區間下

限 

95%信賴區間上

限 

95.41% +7.05% -7.05% 

 

七、數據誤差等級 

各權責單位提供的資料，依數據誤差等級評分表 詳見表 20。 

表 20、數據誤差等級評分表 

       等級評分 

項目 1 分 2 分 3 分 

活動數據 

誤差等級(A1) 
連續監測 定期/間歇量測 自行/財務推估 

活動數據  

校驗等級(A2) 

有外部校正或多組數 

據佐證者  

(每年外校 1 次以上

的儀器 量測而得) 

有內部校正或經過會 

計簽證等證明者  

(每年外校不到 1 次

的儀器 量測而得) 

未進行儀器校正或未 

進行紀錄彙整者  

(非量測所得之估計

數據) 

排放係數  

誤差等級(A3) 

自廠發展係數 /質量

平衡所得係數或同製

程/設備經驗係數 

製造商提供係數或區 

域排放係數 

國家排放係數或國際 

排放係數 

 
八、數據評級 

本廠溫室氣體數據等級評分結果如表 21，清冊等級總平均分數為 4.12，本廠 2023 年度

清冊級別為第一級。 

 

表 21、溫室氣體數據評分結果表 

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評分範圍 X<10 分 10 分≦X<19 分 19≦X≦27 分 



 

14 

 

個數 

1 1 8 

清冊等級總平均分數 4.12 清冊級別 第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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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基準年 

一、基準年選定 

高雄興亞股份有限公司依據 ISO 14064-1:2018 進行溫室氣體盤查，為建立準確的溫室氣

體管理績效之自我比較基準，基準年選定為首次盤查年度民國 111 年(西元 2022 年) 。 

二、基準年之重新計算時機 

1. 組織邊界或報告邊界改變。 

2. 溫室氣體排放源或匯之所有權與控制權移入或移出組織邊界。 

3. 量化方法改變，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或移除量顯著改變。本公司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之顯著性門檻(significance threshold)設定為 3.0%。 

4. 遵照中央主管機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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